
108年 12月 20日  

鹽寮反核自救會總幹事  楊木火       

12月 12日躉購費率聽證會發言: 

1. 小水力為何不分級，躉購費率在 2.8599很多地方無法發展

起來，在此費率下，尤其宜蘭根本無法發展起來。玉里 80kw 

能源局補助案「川渠水輪機開發暨示範驗證計畫」，案例

可參考，為何不用? 

2. 海洋能躉購費率過去是 2.1107元/度，今年不見了，為甚

麼 ?表示能源局根本沒有要發展海洋能。那天去核一，到

核一時，見核一附近海域浪很大；回貢寮看核四海邊浪也

很大，這些都是我們的資源，為甚麼我們能源局不願去發

展，到底為什麼?是局長來自工業局不了解嗎?去年我在立

法院跟沈部長陳情，海洋能躉購費率 2.1107元/度根本無

法發展，應該提高，拿掉 2.1107元/度，當時沈部長帶我

去找林前局長，後來林局長也沒有提高及拿掉。我們是一

個海洋國家，但官員的心態是「我們只是個產海產的國

家」。 

3.能源轉型白皮書沒有書明，能源轉型第一個重要原因「鉅額核 

災成本比發展綠能成本大甚多!」；法國這個未曾發生大地震的 



國家，他官方的核子安全協會，竟然在 2013年 2月 7日提出「如 

果福島式核災發生在法國」的研究報告， 若福島核災發生在法 

國，其經濟損失將高達 5,800 億美元(約新台幣 17.69 兆元)。 

如果核四發生福島式核災，如以新台幣 17.69兆元，來估算整 

個臺灣的經濟損失，以內政部今年 10月的統計全台 8,826,808 

戶計，則台灣每戶損失為新台幣 2,004,122元。這些核災成本 

應該放在能源轉型白皮書中；讓百姓知道、比較。 

4.有關官員只告訴蔡總統核廢料無法處理，這是很重點，但沒有 

告訴蔡總統「核災非常可怕!」，「核災非常可怕!」更是重點。 

民進黨執政非核家園政策做的很好，唯一沒有做好的是「如果 

核四發生福島式核災，整個臺灣的經濟會損失是多少 ? 」，行 

政院應組成一小組好好進行評估。 

5. 所有問題的關鍵，在幫能源局進行研究的台經院、台綜院及中 

   經院，這三智庫都是擁核的；當然除了上面有特別交代外，這 

   三大智庫就不會認真看待再生能源的發展。 尤其主辦的台經 

   院，根本不把小水力及海洋能的發展當成一回事! 

 

 



附件（三）：「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」

(草案)聽證會意見書 

單位：風電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姓名：    吳炳松         職稱 ：執行長 

案由 意見 理由 備註 

 

 

 

 

小風機躉售費率 

 

 

 

 

 

小風機躉售費率應該要調

升 不應該再調降 
國內稍具規模的小風機案場就

屬風電光的台中案場、晶元綠

能的大園案場、還有新高能源

的王功案場 (至今仍無法取得躉
售資格)。這些案場在 8-9 塊多
的躉售費率之下都還虧損連連

(這些案場的建置成本跟電費收
入 委員應該都有資料, 是賺錢還
是虧錢一目了然), 如果再調降
2020 年的躉售費率，小風機產
業將會一蹶不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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